关于昌江区2025年度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情况年度监测评价的报告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做好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情况年度监测评价工作的通知》（建办保[2022]49号）文件精神，做好对我区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市场的监测评价，根据《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关于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情况年度监测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建保[2022]13号）文件有关要求，昌江区住建局高度重视，按照监测评价内容认真开展自评，自评分为100分，具体监测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确定发展目标，推进计划完成（30分）
1.组织调查摸底
为充分听取产业园与各企业对于住房租赁意见，我局按要求及时组织开展了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部署会，会上学习了文件精神并听取各类意见和建议。
2.公布目标计划
根据报送2025年保障性住房计划的通知精神，我局开展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调研工作，根据市住建局任务报送表形式完成计划报送。
3. 加快“十四五”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目标落地实施
2025年计划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95套，已完成开工任务。
4.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计划完成情况
2025年申报计划任务数95套，现已全面开工，正在积极建设。
5. 保障性租赁住房使用情况
2023年申报筹集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共960套，2024年申报筹集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共428套。共计1388套，其中2023年部分134套已完成装修，134套已竣工验收，134套已入住。
6.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和完成投资情况
2025年计划项目建设投资600万元，现已完成投资500万元。
（2） 建立工作机制，落实支持政策（30分）
7.健全组织领导
（1）为推动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完善住房保障方式，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根据《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景德镇市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景府办发〔2022〕3 号）我区严格按文件标准执行保租房相关工作。
（2）《关于成立昌江区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昌府办字〔2024〕19号）文件已成立昌江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导小组。
8.加快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工作
已完成2025年度95套保租房《安正科技倒班楼（保租房95套）项目》。
9.落实税费减免政策
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参照《景德镇市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景府办发〔2022〕3号）执行。
10.落实民用水电气价格政策
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参照《景德镇市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景府办发〔2022〕3号）执行，文件中已明确了利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取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后，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项目无燃气接入，不涉及到享受燃气的相关优惠政策。
11.加强金融支持
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参照《景德镇市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景府办发〔2022〕3号）执行，文件中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二条已明确了金融支持机制。
12.保障性租赁住房纳入管理情况
（1）积极做到将政府闲置土地和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
（2）已发放2025年度95套保租房《安正科技倒班楼（保租房95套）项目》并纳入保租房全国统一管理平台。
（三）严格监督管理（20分）
13.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
为加强我区出租房屋管理工作，昌江区住建局与监管平台与建行深度合作，利用建行全国统一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系统”服务平台，将本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纳入了平台统一管理，现已完成项目录入。
14.加强建设管理
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参照《景德镇市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景府办发〔2022〕3号）执行，文件中第五章已明确保租房项目建设管理。
15.加强出租管理
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参照《景德镇市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景府办发〔2022〕3号）执行，文件中第六章已明确保租房出租管理。
16.加强运营管理
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参照《景德镇市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景府办发〔2022〕3号）执行，文件中第七章已明确保租房运营管理。
（四）取得工作成效（20分）
    17.问卷调查
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一种保障性住房，而保障性住房除具有满足居住需求的商品属性外，还具有维护社会公平、解决民生问题、保障民权和体现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和谐等社会性职能。为了更好的让新市民、新青年了解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我局大力宣传，开展问卷调查摸底工作。经调查，我市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对本地区出台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有关政策的满意度在99%以上。
18. 稳定租赁市场
积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促进园区住房租赁市场稳定。
19. 稳定房地产市场
积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促进园区住房地产市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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